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審北市四字第 1120055380號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來 文 民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123003376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11年度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1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

1 9  稅課收入 3,496,000 3,496,000 － － 3,496,000 － － － 3,496,000 － － 3,496,000 

2 68  罰款及賠償收入 119,633,000 85,605,655 21,521,984 － 107,127,639 － － － 85,605,655 21,521,984 － 107,127,639 

3 62  規費收入 26,868,000 43,449,278 － － 43,449,278 － － － 43,449,278 － － 43,449,278 

4 70  財產收入 72,505,000 76,906,726 － － 76,906,726 － － － 76,906,726 － － 76,906,726 

6 35  補助及協助收入 786,452,000 686,150,418 － － 686,150,418 － － － 686,150,418 － － 686,150,418 

8 70  其他收入 87,000 1,520,837 － － 1,520,837 － － － 1,520,837 － － 1,520,837 

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1,009,041,000 897,128,914 21,521,984 － 918,650,898 － － － 897,128,914 21,521,984 － 918,650,898 

12 1 1 醫療保健福利業務 425,736,909 309,979,231 － 13,329,363 323,308,594 － － － 309,979,231 － 13,329,363 323,308,594 

12 1 2 一般行政 562,105,206 555,457,146 － － 555,457,146 － － － 555,457,146 － － 555,457,146 

12 1 4 公共衛生業務 1,033,035,142 760,320,395 － 114,255,583 874,575,978 － － － 760,320,395 － 114,255,583 874,575,978 

12 1 11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776,038,000 526,363,467 － 61,698,700 588,062,167 － － － 526,363,467 － 61,698,700 588,062,167 

12 1 12 非營業特種基金 3,284,337,000 3,284,337,000 － － 3,284,337,000 － － － 3,284,337,000 － － 3,284,337,000 

12 1 13 一般建築及設備 261,032,496 168,291,373 － 88,411,451 256,702,824 － － － 168,291,373 － 88,411,451 256,702,824 

12 1 14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11,388,000 11,084,433 － 210,333 11,294,766 － － － 11,084,433 － 210,333 11,294,766 

12 1 15 第一預備金 4,057,569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

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6,357,730,322 5,615,833,045 － 277,905,430 5,893,738,475 － － － 5,615,833,045 － 277,905,430 5,893,738,475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
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審北市四字第 1120055380號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來 文 民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123003376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11年度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2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

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年 度＞ 

   審北市四字第 1120055380號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來 文 民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123003376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11年度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1 頁 

年 

度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年度轉入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免 ( 註 銷 )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免(註銷)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( 註 銷 )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

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

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

100 3 27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284,000 

－ 

284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84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1 3 27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588,013 

－ 

488,250 

－ 

99,763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488,250 

－ 

99,763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2 3 27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248,000 

－ 

233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5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33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5,000 

－ 

103 3 27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380,000 

－ 

13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5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3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50,000 

－ 

104 3 27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305,480 

－ 

89,354 

－ 

66,819 

－ 

－ 

－ 

149,307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89,354 

－ 

66,819 

－ 

－ 

－ 

149,307 

－ 

105 3 27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466,223 

－ 

10,104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456,11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,104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456,119 

－ 

106 3 27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140,018 

－ 

76,026 

－ 

1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53,99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76,026 

－ 

1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53,992 

－ 

107 3 27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2,858,321 

－ 

402,443 

－ 

169,338 

－ 

－ 

－ 

2,286,54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402,443 

－ 

169,338 

－ 

－ 

－ 

2,286,540 

－ 

108 3 27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44,413,686 

－ 

77,488 

－ 

2,704,848 

－ 

－ 

－ 

41,631,35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77,488 

－ 

2,704,848 

－ 

－ 

－ 

41,631,350 

－ 

109 4 27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16,184,765 

－ 

771,978 

－ 

4,480,698 

－ 

－ 

－ 

10,932,08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771,978 

－ 

4,480,698 

－ 

－ 

－ 

10,932,089 

－ 

109 9 270  補助及協助收入 45,137,400 

－ 

－ 

－ 

38,689,200 

－ 

－ 

－ 

6,448,2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8,689,200 

－ 

－ 

－ 

6,448,200 

－ 

110 4 27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19,556,401 

－ 

1,299,699 

－ 

10,964,867 

－ 

－ 

－ 

7,291,835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299,699 

－ 

10,964,867 

－ 

－ 

－ 

7,291,835 

－ 

110 12 270  其他收入 96,807 

－ 

－ 

－ 

96,807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96,807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130,659,114 

－ 

3,862,342 

－ 

57,282,340 

－ 

－ 

－ 

69,514,43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,862,342 

－ 

57,282,340 

－ 

－ 

－ 

69,514,432 

－ 

107 12 270 2 疾病管制業務 － 

977,660 

－ 

11,976 

－ 

965,684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1,976 

－ 

965,684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7 12 270 83 建築及設備 － 

419,292 

－ 

－ 

－ 

419,29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419,29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8 12 270 90 一般建築及設備 － 

15,586,427 

－ 

－ 

－ 

15,586,427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5,586,427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9 12 270 2 疾病管制業務 － 

17,412,180 

－ 

682,610 

－ 

16,729,57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682,610 

－ 

16,729,57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9 12 270 30 醫療保健福利業務 － 

447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447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447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
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年 度＞ 

   審北市四字第 1120055380號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來 文 民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123003376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11年度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2 頁 

年 

度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年度轉入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免 ( 註 銷 )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免(註銷)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( 註 銷 )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

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

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

109 12 270 90 一般建築及設備 － 

64,979,954 

－ 

－ 

－ 

64,979,954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64,979,954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9 12 270 92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－ 

15,434,786 

－ 

－ 

－ 

14,977,756 

－ 

－ 

－ 

457,03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4,977,756 

－ 

－ 

－ 

457,030 

110 12 270 1 一般行政 － 

95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95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95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10 12 270 3 公共衛生業務 － 

717,710,940 

－ 

13,468,430 

－ 

654,054,210 

－ 

－ 

－ 

50,188,3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3,468,430 

－ 

654,054,210 

－ 

－ 

－ 

50,188,300 

110 12 270 30 醫療保健福利業務 － 

9,833,771 

－ 

2,255,835 

－ 

7,577,936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,255,835 

－ 

7,577,936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10 12 270 62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－ 

44,935,680 

－ 

6,883,874 

－ 

38,051,806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6,883,874 

－ 

38,051,806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10 12 270 90 一般建築及設備 － 

9,934,654 

－ 

8,552 

－ 

9,926,10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8,552 

－ 

9,926,10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10 12 270 92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－ 

424,316 

－ 

－ 

－ 

424,316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424,316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－ 

898,191,660 

－ 

23,311,277 

－ 

824,235,053 

－ 

－ 

－ 

50,645,33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3,311,277 

－ 

824,235,053 

－ 

－ 

－ 

50,645,330 

 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